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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污水处理项目中的损害赔偿法律
风险防范研究

●张　奇

　　

[摘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举.近年来,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响应我国农村环境

整治政策.农村污水项目是环保类转型业务的重要细分市场,各企业都加大了对该类业务的开拓.尤其是

目前以国企为首的企业,其中标农污项目日益增多,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主要力量.农村污水处理工程主

要在村庄里进行施工,存在路况复杂、村庄人口密集等问题,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发生侵权纠纷.本文旨在分

析、总结典型案情,并根据相关案情总结农村污水处理项目中的人身、财产等损害赔偿法律风险防范经验,助

力企业规避可能发生的经济损失风险,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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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污项目侵权事项概述

农污项目施工过程中可能导致的侵权事项主要表现在以

下方面：(１)管道铺设等路面施工导致周围相邻建筑受损。

比如，施工中使用振动、破碎锤等设备产生的震动力，导致

周围相邻建筑及其他设施发生沉降、墙体开裂等。 (２)如果

建筑物、构筑物和相关设施，以及它们搁置或悬空的物品发

生脱落或坠落，就有可能造成行人受伤，也有可能对其他财

物造成损坏。 (３)挖沟、手孔井等地面施工过程中未悬挂明

显提醒标识，导致他人误跌入未完工的深坑、断路断桥等施

工场所，导致他人财产或人身受损。 (４)施工过程中产生的

污水污物遗撒或者因为施工原因造成环境污染，导致他人财

产或者人身受损。 (５)噪音侵权。 施工过程中振动、机械

施工、焊接、切割等施工发出的声音如果超出具体施工地规

定的声音分贝时，将会承担噪音侵权责任。 (６)工程车辆侵

权。 工程车辆、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因为设备老化、操作失

误等原因导致他人财产及人身损害的情形。

针对农污项目施工的法律规定

侵权相关法律规定体现在《民法典》第六篇，农污项目

施工类侵权可能涉及的法律规范概括如下。

(１)在《民法典》第６条总则部分规定，侵权行为的构

成由侵权行为、主观过错、损害结果，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

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２)通常在涉及侵权的民事诉讼中，关于举证责任的分

配都是按照“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来进行

的。 特殊侵权行为会根据特殊法律规定确定，如高度危险

作业、环境污染侵害、地面施工侵害、悬挂物侵害、建筑物

脱落侵害、饲养动物侵害、医疗损害侵害等侵权行为。

(３)《建筑物及物品损害责任规定》中１２５２条规定，包

括业主、管理人、使用者等对建筑物、构筑物、设施及其搁

架、悬挂物的脱落或坠落造成危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章规定的举证责任主要是推定过错责任的过错推定原则，

侵权人的举证较大，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内容：①堆放物因坍

塌、滚落或滑落造成他人损害，堆放人在自身无过错的情况

下无法举证，应承担侵权责任。 ②如果在公共道路上堆

放、倾倒、遗撒物品，妨碍他人通行，造成他人损害的，行

为人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公路桥管理人员不能

证明自己尽到了义务，如打扫卫生、保护、警示等，那么肯

定要负上相应的责任。 ③施工人员无法证明已设置明显标

志并采取安全措施的，在公共场所或道路上挖掘、修复、安

装地下设施等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员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４)机动车(工程车)侵权，农污项目在施工过程中用到

的工程车辆除了自有部分外，也可能存在租赁、挂靠等形

式，同时可能会使用报废、拼装车辆施工，主要法律规范如

下：①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损害的，挂靠机动车侵权责任(《民法典》第

１２１１条)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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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责任。 ②当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与使用人不一致

时，机动车使用人应当承担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在

租赁、借用等情形下予以赔偿。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或因其过错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需对此承

担相应赔偿责任。 ③拼装或报废车的侵权责任(《民法典》

第１２１４条)拼装或报废车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因交通

事故造成的损害，转让人、受让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５)关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责任，《民法典》第２９９
条至第２３５条主要规范如下：①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侵权人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行为人有责任证明其所涉及的免

责事由必须明确引用相关法律条文，而不是侵权行为免责的

法定事由和因果关系。 比如，可以依据《海洋环境保护

法》第９０条，对因第三方故意或过失造成环境损害的情形

进行举证，以达到免除责任的目的。 被害人对行为人实施

了污染损害行为，并对其存在的损害事实和程度承担举证责

任。 ②如果侵权人违法，故意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

响，被侵害的一方有权请求适当的惩罚性赔偿。 ③我国规

定的机构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对违反我国规定造成生态环

境损害的，有权在一定期限内要求侵权者承担修复责任，前

提是生态环境有望得到修复。 如果侵权人没有修复，可以

自行修复，也可以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由侵权人承担。

农污项目施工的相关案例

(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案例１：原告张某起诉中交某公司施工侵权案

原告：张某

被告：中交某公司

案由：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案情简介：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期间，某区农村污水处理项目

施工队在原告张某家附近用破碎锤凿开水泥路施工时，原告

上前阻拦，称由于施工造成原告两套房屋墙壁出现裂纹，受

损严重，要求停止施工、赔偿损失。 原告在协商不成的情

况下，将该纠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鉴定费、诉讼费等

价值１００万元的房屋损失费。

这个案子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方面：(１)涉案房屋合

法性。 经调查，该涉案房屋是在承包地上建房，未办理相

关行政审批手续，亦未进行房屋产权登记。 (２)房屋受损与

施工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原告方已申请鉴定，结果未出。

(３)谁是实际侵权主体。 本工程存在施工分包，但是承包方

未和施工方签署书面合同，在认定实际侵权人上存在一定

困难。

法院裁判观点包括以下内容：(１)涉案房屋违建情形下

的赔偿问题。 涉案房屋为谁所有，权属是否合法，可否请

求赔偿。 根据现有证据，涉案房屋未办理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手续和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至今尚未领取

房产证，不属于合法的房屋。 虽然如此，但作为地上添附

物，涉案房屋凝结了一定的劳动价值，属于财产，原告是该

财产的所有人，在财产受损时享有赔偿请求权。 (２)涉案房

屋受损与被告施工因果关系问题。 涉案房屋有无受损，因

何受损。 根据现有证据，涉案房屋为局部危房。 而其受损

的主要原因是房屋局部地基基础出现不均匀沉降，涉案工程

的施工对房屋的有关损坏会有一定促进作用并使其发展。

虽然鉴定机构无法将涉案工程的作用与影响进行具体量化，

但从鉴定意见可知，该原因属于次要原因。 (３)财产损害赔

偿责任承担问题。 被告中铁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施工方，其

施工行为是造成涉案房屋有关损害的次要原因，其应对此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同时，原告未取得相关施工许可而自

行在涉案土地上建造房屋，应对房屋的自身质量问题承担一

定的责任。 综合全案因素，酌定被告中铁公司承担赔偿责

任的２０％。

(二)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案例２：(２０１７)浙０８民终字第８６４号江某和项某关于地

面施工及地下设施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

原告：项某

被告：某村委会；A公司；江某

案由：地面建设、地下设施破坏赔偿责任争议

案情简介：被告某村委会与被告 A 公司签订开化县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一份，合同约

定，某村污水处理工程施工范围内的挖土方、排水管等由被

告 A公司总承包。 A公司与江某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正式

签订了《A公司项目内部管理合同》。 合同约定：A公司向

江某移交某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承包及施工管理工作，承包

范围包括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所有工作内容。 包工头将全面

负责工程造价、工程质量、工程工期、工程材料及施工安全

等方面的各项工作，并实施总包办法。 江某遂组织人员在

上述合同签订后进行施工。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１日上午６时许，

原告项某骑电动自行车行驶在某村委会附近路段时，因某村

路段疏通排污管道处未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因污水处理工程

施工后，路面因车辆碾压造成下陷，产生坑槽，但未及时修

复，致使原告摔倒，左膝关节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原

被告双方在赔偿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遂将此事诉至法院，

目前尚无结果。

法院裁判观点：(１)被告江某作为涉案路段的施工人，

因开挖路面埋设管道碾压造成路面下陷产生坑槽，在其承包

的工程中未按规定在道路上设置明显标志并采取有效安全措

施，致使当日在正常使用的道路上施工而未及时修复，对原

告向某造成伤害，应负主要责任。 赔偿责任按其过错程度

的不同，应各承担４２％。 (２)被告 A公司将某村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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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转包给不具备资质、疏于监管的被告江某施工，应根据

其过错程度，与被告江某共同承担２８％的赔偿责任。

农污项目施工的法律管理建议

农村污水处理项目施工过程中由于工程本身特性，不可

避免地会发生纠纷。 笔者通过分析案例，总结法院观点并

结合实际经验，就如何防范、减少法律纠纷提出以下建议。

(一)鉴定建议

施工侵权关系案件中，建设工程施工对相邻方的影响以

及损失赔偿金额的确定，法院一般均依据鉴定结果进行判

断。 相邻关系案件中，建设工程施工对相邻方的影响以及

损失赔偿金额的确定，法院一般均依据鉴定结果进行判断。

施工方如果在施工过程中侵权造成损害的，原告通常的主张

途径为申请鉴定，施工方须注重鉴定范围的全面性，不仅要

对损害结果进行鉴定，也要对因果关系(包括原因力方面)、

修复方案工程造价方面进行鉴定。 同时，要主动和鉴定机

构沟通，力争使鉴定结论能够更符合己方利益。

(二)确保项目合法合规

承包方及业主都可能会因为施工合规手续不齐全承担侵

权责任。 施工方首先应该确保项目施工合法合规，不存在

侵权行为及过错，项目本身应符合立项、可行性、设计等要

求，确保项目手续完备。

(三)施工方抗辩及证据留存

施工方除了从否认因果关系的角度进行抗辩以外，要关

注侵权损害涉及的房屋本身合法性，确定房屋是否有产权证

明。 如果本身涉案建筑具有合法瑕疵，原告应该对其涉案

建筑的质量承担部分责任。

因农污项目施工环境复杂，农村人口密集，施工过程中

可能对村民及其财产产生影响。 有必要在施工前对村庄环

境进行充分调查，包括施工附近住户情况、道路环境情况、

地下铺设管道电缆情况、附近有无危房等，并分析施工活动

可能造成的影响。 比如，在施工前应对周边相邻房屋的裂

缝进行监测，获取施工前后房屋裂缝状况和变化对比，获取

施工前后的相关照片留存。

(四)真正责任人识别

房屋类侵权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原告负责对侵权的因果

关系、过错、损害结果等承担举证责任，最终赔偿责任为实

际侵权人。 在工程施工合同中，如果是实际施工人，施工

前应注意按照设计要求和规定施工，施工前应尽量有意识地

收集房屋状态和施工后的房屋状态对比资料，防止因果关系

认定失误。 如果是总包方，要履行安全监管的业务，要对

分包方进行书面的安全交底，防止承担连带责任。

(五)合同风险防范

一方面，要设置侵权责任条款，在合同条款中约定人

身、财产等损害赔偿责任划分原则。 及时签订开工前的转

包合同，严禁倒签合同，严禁口头签约；分包合同条款的设

置应尽量将风险转移，如约定施工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

比如，因施工行为对相邻建筑物和构造物安全和正常使用造

成人身损害的，应由施工方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要注

意风险分散安排。 签订工程保险合同时应审查合同中是否

设置了限制实现保险权利或免责条款，如有，应及时与保险

公司协商删除。 比如，某保险合同条款在案件检索中发

现，“任何财产、土地、建筑物因震动、移动或减弱支撑所

造成的损失及由此引起的人身损害、物质损害，保险人均不

负责赔偿”。 由于农污项目施工过程中“震动、移动、减弱

支撑”较为常见，一旦造成损失，无法向保险公司索赔。

此类条款，需引起重视。

(六)规范施工管理

对违规转包、挂靠等行为，要严令禁止，确保项目转包

工作合法合规进行。 加强分包单位的管理，不允许代管、

转包，对分包单位的施工安全和监管规范性工作给予了高度

重视。 同时，建筑工地要设置明确的警示标志，并采取有

效的安全措施，切实履行安全保障职责。 这些标识要足够

明显，措施也要充分可靠。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造成人员

受损的情况发生，也才能留下相应证据。

(七)重视环境保护

施工前应当核查工程环评文件是否得到批准，是否办理

了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倾倒许可证等相关许可证，避免违

法违规施工。 相关部门应该制定详细的环境保护计划及应

急预案，对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遗撒、废物抛弃要做好

严格管控。 在施工前期要严格查询施工所在地噪声污染标

准，通过采取隔离、交叉施工等方法将噪声降到最低，避免

噪声侵权。

(八)规范工程车辆使用

严禁使用报废、拼接车辆，严格工程车辆操作规程，加

强培训，规范操作，避免发生车辆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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